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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制度认知与价值认同
张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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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内法规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双重教育功能，高校思政课中的增加党内法规内容的教育，依托党内法规

的制度优势与实践成效，填补学生对中国法治体系的整体性认知空白，培育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性认同，构建

“制度认知—价值认同”双维培养框架，遵循法治属性优先、现有课程整合、情境化教学原则，通过《思想道德与法治》等课程，

能够实现党内法规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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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将党内法规教育纳入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法治教育课程体系，是新时代“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1]体系的任务要求。但

当前党内法规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师还存

在认识顾虑：认为“对党员和群众,不能混用一把尺子”[2]，党

内法规是针对党员的行为规范，高校思政课法治教育的对象主

要是普通大学生，二者在教育对象上不匹配，存在“对象错位”

的问题。基于此顾虑，教学实践中以国家法为教学主要内容仍

较为普遍，党内法规没有成为高校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上观点和做法显然无法满足和适应把党内法规“列入法

治宣传教育规划重要任务”的政策要求[3]。如何界定党内法规

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功能？如何通过教学实践实现“价值认同”

与“制度认知”的协同？已经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

2 破除“对象错位”认知误区的双重依据

2.1“对象错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象错位”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

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此类观点忽视了制度文本的多重功能属

性，混淆了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范围”与“思政教育价值范

围”的不同。

首先，“对象错位”观点将党内法规的功能局限于行为规

范，忽视了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党内法规不仅是党员

的行为准则，更是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政治主张的制度

化体现，具有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其次，混淆了制度约

束与思想教育的区别，将党内法规的约束对象等同于教育对

象，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和层次性规律。第三，割裂

了党员标准与群众标准的内在联系，忽视了党员标准的示范引

领作用对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意义。

党内法规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普遍性，完全可以

而且应当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内法规集中

体现了党的政治主张、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对引导大学生有

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角度看，党

内法规的政治引领功能、价值塑造功能、行为规范功能、道德

教化功能都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有效回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实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党内法规是否适合大

学生，而在于如何科学把握其教育功能，合理设计教育内容和

方法，充分发挥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2.2法治体系的局限与突破

传统法治观念存在“法律制度=国家法律”的认识窄化，

将法治体系简单等同于国家法律规范的集合，忽视了党内法规

在治国理政中的规范功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实现了对传统法治

认知的根本性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明确了党内法规体系是法治

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拓展了法治体系的内涵边界，更确立了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核心逻辑，使法治体系从

“单一国家法律维度”转向“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同发力”

的全域性框架，为法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提供了根本政策依据。

2.3从“党员教育”到“国民教育”的扩展

党内法规教育的适用范围，已从传统“党员专属纪律教育”

逐步扩展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变以明确的

政策与法律规范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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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9月 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颁

布，并于 2025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这是国家法律首次写入

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

有机统一等“十一个坚持”作为的法治宣传教育的核心要义，

打破了“党内法规仅适用于党员教育”的认知局限，为普通高

校面向大学生开展党内法规法治教育，提供了清晰的政策遵循

与法律支撑，推动党内法规教育从“党员纪律培育”向“全民

法治素养培育”的功能拓展。

3 党内法规教育填补大学生法治体系制度认知维度

的空白

3.1构建“全域性”的法治认知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子体系”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相互协同的有机整体。其中，党内法规体系通过“规

范党的领导与执政行为”，为国家法律体系提供“政治保障”

与“组织保障”。例如，《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党

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如果仅注重教授传统的国家法，大

学生将无法理解“党的领导如何通过制度实现”等现实问题，

形成法治认知的“体系化断裂”。党内法规的融入可填补这一

断裂，通过解析党章为核心，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

细则为支撑的党内法规体系的结构，能够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法

治体系的多层次规范逻辑，让学生构建起涵盖党内法规与国家

法律的全域性法治认知。

3.2解析“互补性”法治协同规范机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性体现在“规范内容”与“实

施机制”两个层面，认识两者在这两个层面的协同性是理解中

国法治的关键。在规范内容层面，二者在“廉洁自律”“权力

监督”等核心领域形成互补，如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与国家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对公职人员“廉洁

从政”的要求高度一致，通过教育解析党内法规与国家发在这

两个层面互补性，可帮助学生避免将法治规范窄化为国家法律

的单一维度，理解中国法治多层次规范逻辑。在实施机制层面，

党内法规的“纪律监督机制”与国家法律的“司法监督机制”

协同构成“中国特色法治监督体系”。例如，《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纪律监督”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规定的“国家监察”，在“监督目标”与“程序

衔接”上相互呼应。大学生的全域法治认知教育，可使大学生

更深入理解“中国法治监督体系的完整性”，避免对仅靠司法

监督即可实现权力约束的片面认知。

3.3储备“前瞻性”的法治适配性实践素养

大学生未来参与中国法治实践的场景，普遍存在“党内法

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需求”。党内法规教育是“前瞻性”实践

素养储备的必要环节。在公职领域，党员公务员需同时遵守《公

务员法》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禁止滥用职

权”的规定，如果仅掌握国家法律，党纪风险认知空白，会存

在影响职业发展的潜在风险。通过“前瞻性开展党内法规学习

教育，引导学生认知职业领域的全域法治规范，掌握多主体协

同的法治实践方法，避免未来实践中的认知脱节。

4 党内法规教育强化大学生法治价值维度的认同

4.1形成超越“身份立法”的全域法治观

现代法治教育理论认为，法治教育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的

灌输，而应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4]党

内法规虽以“党内”命名，但其体现的民主集中制、自我革命

等价值理念与权力监督、廉洁自律等规范要求都具有鲜明的公

共性与引领性，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法治教育应面向全体公民，而非仅限于法律直接规制对象。

将党内法规纳入高校思政课法治教育，并非“错位教育”，而

是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法治观与权力观教育的必要之举。

4.2制度优势解析支撑党内法规强化理性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认同的培育，并非单纯的情感认

同，还需要理性的价值认同，而价值认同的稳固性需建立在对

制度优势的理性理解之上，使大学生基于制度优势形成理性认

同。党内法规的制度优势可从两个维度解析：其一，制度适应

性优势，党内法规通过动态修订机制回应新时代法治实践需

求，体现中国法治制度与时俱进的特征与活力；其二，制度协

同性优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运行，能够实现 1+1>2

的法治实践效果。解析这些制度优势，可引导学生避免片面认

知，基于制度优势，形成从“情感认同”转向“理性认同”的

稳定法治信仰。

4.3实践价值关联支撑党内法规构建认同纽带

价值认同的形成需依托制度价值与个体成长需求的关联，

党内法规可通过与大学生成长需求建立深度关联，使学生理解

党内法规价值与自身成长的内在一致性，形成“制度价值——

个体需求”的认同纽带。当学生意识到党内法规不仅是抽象的

制度文本，更是与自身学术、职业、生活紧密相关的价值指引

时，对中国法治的认同将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认同，形成稳

定的法治信仰。

5 党内法规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践路径设计

5.1规避泛化与确保适配的路径设计的核心原则

为避免纪律教育替代法治教育，确保党内法规融入的“法

治教育属性”，需遵循三大原则：其一，法治属性优先原则。

选取党内法规中与国家法律协同的内容，避免纯党员纪律条

款。其二，现有课程整合原则。在不新增专门课程，依托普通

高校已有课程模块嵌入，降低实施门槛。其三，情境化教学原

则。通过“实践案例”等情境化方法，强化学生认知转化与价

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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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嵌入《思想道德与法治》，强化制度认知基础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增设“党内法规与法治体系的

整体性”模块。内容设计上，讲解党内法规在法治体系中的定

位、与国家法律的协同逻辑；教学方法上，采用案例教学引导

学生理解党内法规与传统国家法的异同；目标达成上，帮助学

生建立法治整体性认知，理解党内法规的法治属性而非纪律属

性。

5.3融入《形势与政策》课，补充法治通识选修课，深化实践

认知与价值认同

在《形势与政策》或法治通识选修课中，开设“党内法规”

或“党内法规与实践”等专题。内容上选取典型案例，解析党

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机制；教学方法上，采用案例或情景

教学，让学生自主提炼制度优势；目标达成上，强化学生对法

治实践的认知，提升对中国法治制度的理性认同，深化学生价

值认同。

党内法规的教育对象是否涵盖非党员大学生，并非简单的

“身份对应”问题，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整性教

育的必然要求。将党内法规融入高校思政课，并非“教育的越

位”，而是“功能的回归”，通过在《思想道德与法治》等现

有课程中嵌入党内法规相关内容，既能以制度认知填补大学生

对中国法治的全域性认知空白，又能以价值认同培育其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性信念，是一种较为切合高校教育

实际与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需求的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5,(05):598-603.

[2] 简如.对党员和群众,不能混用一把尺子[J].中国纪检监察,2016,(05):48-49.

[3]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2020-2025

年)[EB/OL].2021-01-10/2025.11.12.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1/10/content_5578659.htm.

[4] 陈桂生.公民法治教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




